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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《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》 中  
有 關 公 務 員 事 務 的 事 宜  
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就 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《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》中

有 關 公 務 員 事 務 的 一 些 重 點 事 宜 作 出 闡 述 。  
 
 
公 務 員 編 制  
 
2 .  在 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，政 府 會 繼 續 控 制 公 務 員 編 制 ，

但 同 時 會 確 保 各 局 及 部 門 有 效 運 作 ， 並 因 應 推 展 新 服 務 及 提 升

服 務 的 需 要 ， 在 理 據 充 分 的 情 況 下 容 許 人 手 增 長 。 在 有 充 分 的

運 作 需 要 、 不 能 透 過 重 新 調 配 現 有 員 工 處 理 有 關 工 作 ， 以 及 其

他 服 務 提 供 方 式 ( 例 如 自 動 化 、 外 判 服 務 等 ) 並 不 合 適 的 情 況

下 ， 政 府 會 開 設 新 的 公 務 員 職 位 。  
 
3 .  由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，公 務 員

編 制 一 直 平 穩 增 長 ， 每 年 約 為 1%， 而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的

增 幅 約 為 1.5%。根 據 二 零 一 五 至 一 六 年 度 的 開 支 預 算 草 案，各

局 及 部 門 會 增 加 2 540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， 較 二 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

的 修 訂 預 算 (即 173 908 個 職 位 )按 年 增 加 1.5%， 增 幅 與 二 零 一

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相 若 。 各 局 及 部 門 於 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的 公 務

員 編 制 轉 變 載 於 附 件 。 在 二 零 一 五 至 一 六 年 度 新 增 的 公 務 員 職

位 中 ， 約 600 個 是 用 以 取 代 在 各 局 及 部 門 裏 已 確 定 有 長 遠 需 要

的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崗 位 。 如 二 零 一 五 至 一 六 年 度 的 預 算 草 案

獲 立 法 會 通 過 ， 至 二 零 一 六 年 三 月 底 ， 公 務 員 編 制 預 算 為

176 448 個 職 位 。  
 
 
 

立法會CB(4)614/14-15(03)號文件



 - 2 -

為 青 年 人 而 設 的 政 府 短 期 實 習 職 位  
 
4 .  為 了 配 合 政 府 加 強 人 力 培 訓 的 工 作，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一

五 至 一 六 年 度 增 加 各 局 及 部 門 所 提 供 的 短 期 實 習 職 位 至 逾

3  000 個，較 上 個 財 政 年 度 增 加 30%，讓 更 多 青 年 人 獲 取 工 作 經

驗 ， 並 加 深 他 們 對 政 府 不 同 範 疇 工 作 的 認 識 。 這 項 增 幅 涉 及 的

開 支 為 2,100 萬 元 。  
 
5 .  在 計 劃 下，逾 50 個 涉 及 公 共 衞 生 服 務、勞 工 社 會 服 務 、

工 程 項 目 、 統 計 調 查 等 範 疇 的 局 及 部 門 ， 會 為 主 要 來 自 專 上 院

校 的 青 年 人 ， 在 暑 期 或 年 內 的 其 他 時 間 提 供 實 習 職 位 。 各 局 及

部 門 會 釐 定 轄 下 實 習 生 的 職 責 和 自 行 展 開 招 聘 工 作 ， 而 有 關 的

津 貼 金 額 將 會 按 實 習 職 位 的 工 作 內 容 釐 定 。  
 
 

與 中 央 管 理 公 務 員 事 務 工 作 相 關 的 財 政 撥 款  
 
6 .  在 二 零 一 五 至 一 六 年 度 的 開 支 預 算 草 案 中，下 列 的 預 留

財 政 撥 款 與 中 央 管 理 公 務 員 事 務 政 策 範 圍 直 接 有 關 ︰  
 
(a )  總 目 37 －  衞 生 署 ︰ 綱 領 (7)公 務 員 醫 療 及 牙 科 服 務 ︰

12 億 3,240 萬 元 ；  
 
(b)  總 目 46 －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︰ 33 億 5,170 萬 元 ；  
 
(c )  總 目 120 －  退 休 金 ︰ 綱 領 (1)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

金 利 益 ︰ 296 億 8,910 萬 元 ；  
 
(d)  總 目 136 － 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︰ 2,190 萬 元 ；  
 
(e )  總 目 143 －  政 府 總 部 ︰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︰ 5 億 5,700 萬

元 ； 以 及  
 
( f )  總 目 174 －  公 務 及 司 法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諮 詢 委 員

會 聯 合 秘 書 處 ︰ 2,920 萬 元 。  
 
7 .  在 總 目 37 項 下 (上 文 第 6(a)段 )預 留 的 12 億 3,240 萬 元

撥 款 ， 是 為 了 向 在 職 公 務 員 、 領 取 退 休 金 人 員 以 及 其 合 資 格 家

屬 ， 提 供 公 務 員 診 所 和 政 府 牙 科 診 所 的 醫 療 及 牙 科 服 務 ， 以 及

向 他 們 發 還 醫 療 費 用 和 醫 院 收 費 。 就 前 者 而 言 ， 建 議 的 撥 款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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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億 7,240 萬 元 ， 較 二 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8,670
萬 元 (即 12.6%)。 額 外 撥 款 主 要 是 用 作 增 設 普 通 牙 科 手 術 室 、

設 立 位 於 粉 嶺 的 新 公 務 員 診 所 ， 以 及 添 置 儀 器 。 關 於 支 付 及 發

還 醫 療 費 用 和 醫 院 收 費 ， 建 議 的 撥 款 為 4 億 6,000 萬 元 ， 較 二

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5,800 萬 元 (即 14.4%)。額 外

撥 款 是 用 作 應 付 合 資 格 人 士 在 申 請 發 還 醫 療 費 用 和 醫 院 收 費 方

面 的 預 計 增 幅 。  
 
8 .  在 總 目 46 項 下 (上 文 第 6(b)段 )的 撥 款 總 額 中 ， 有 6 億
9,830 萬 元 是 建 議 用 作 向 合 資 格 公 務 員 支 付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及 海

外 教 育 津 貼 的 ， 較 二 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

2,620 萬 元 (即 3.9%)。 自 二 零 零 零 年 六 月 一 日 起 受 聘 的 公 務 員

已 不 再 享 有 申 領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的 資 格 ， 而 自 一 九 九 六 年 八 月 一

日 起 受 聘 的 公 務 員 則 不 再 享 有 申 領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資 格 ； 因

此 ， 這 兩 項 津 貼 將 會 逐 步 取 消 。 此 總 目 餘 下 的 撥 款 主 要 是 支 付

以 下 各 方 面 的 開 支 ： 房 屋 津 貼 、 旅 費 、 長 期 優 良 服 務 公 費 旅 行

獎 勵 計 劃 ， 以 及 撥 入 已 故 人 員 遺 產 的 款 項 等 ， 而 有 關 開 支 較 二

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2 億 7,520 萬 元 (即 11.6%)。 
 
9 .  在 總 目 120 項 下 (上 文 第 6(c)段 )， 政 府 建 議 撥 款 285 億

5,770 萬 元 ， 用 以 向 符 合 資 格 的 退 休 公 職 人 員 發 放 退 休 金 。 這

方 面 的 支 出 較 二 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29 億 9,390
萬 元 (即 11.7%)。 預 算 增 加 主 要 由 於 預 計 在 二 零 一 五 至 一 六 年

度 新 退 休 人 員 的 人 數 會 增 加 ， 以 及 計 及 向 在 二 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

度 退 休 的 人 員 發 放 所 需 的 全 年 退 休 金 開 支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三

月 底 ， 公 職 人 員 退 休 金 承 擔 額 的 現 值 為 7,472 億 元 。  
 
10 .  由 二 零 零 零 年 六 月 一 日 起，新 聘 公 務 員 按 強 制 性 公 積 金

計 劃 或 公 務 員 公 積 金 計 劃 的 條 款 享 有 退 休 福 利 。 政 府 已 在 二 零

一 五 至 一 六 年 度 開 支 預 算 草 案 中 ( 在 個 別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開 支 總

目 下 )預 留 共 26 億 4,130 萬 元 撥 款 ， 作 為 上 述 計 劃 的 供 款 ， 較

二 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4 億 3,070 萬 元 ( 即

19.5%)。 這 方 面 開 支 預 算 增 加 ， 主 要 由 於 預 計 在 二 零 一 五 至 一

六 年 度 新 加 入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／ 公 務 員 公 積 金 計 劃 的 人 數 將

會 增 加 ， 以 及 計 及 政 府 為 二 零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內 新 加 入 有 關 計

劃 人 員 所 作 的 全 年 供 款 。  
 
11 .  在 總 目 136 項 下 ( 上 文 第 6(d) 段 ) 預 留 的 撥 款 總 額 為

2,190 萬 元，較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30 萬 元 (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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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4%)，主 要 原 因 是 個 人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(90 萬 元 )及 一 般 部 門 開 支

增 加 (20 萬 元 )， 部 分 增 加 的 開 支 因 節 省 的 開 支 (80 萬 元 )而 得 以

抵 銷 ， 因 為 在 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無 須 向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主

席 支 付 約 滿 酬 金 。  
 
12 .  在 總 目 143 項 下 (上 文 第 6(e)段 )預 留 的 撥 款 總 額 為 5 億

5,700 萬 元，較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3,000 萬 元

(即 5.7%)， 主 要 是 因 為 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淨 增 加 的 一 個 職 位

令 薪 金 撥 款 增 加 ， 以 及 預 計 培 訓 和 部 門 開 支 會 有 所 增 加 。  
 
13 .  在 總 目 174 項 下 (上 文 第 6(f )段 )預 留 的 撥 款 總 額 為 2,920
萬 元 ， 較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的 修 訂 預 算 減 少 230 萬 元 ( 即

7.3%)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兩 個 有 時 限 職 位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四 月 一 日 屆

滿 ， 令 個 人 薪 酬 需 求 減 少 ， 以 及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於二 零 一 四 至 一

五 年 度 完 成 ， 令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的 需 求 減 少 。  
 
 
 
 
 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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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 件  

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各 局 ／ 部 門 的 公 務 員 編 制 變 化  

 

局 ／ 部 門 ／ 機 構  編 制 變 化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20 
建 築 署  4 
審 計 署  1 
醫 療 輔 助 隊  - 
屋 宇 署  152 
政 府 統 計 處  -5 
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 - 
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及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 -3 
民 眾 安 全 服 務 處  - 
民 航 處  -27 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15 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1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(工 商 及 旅 遊 科 )  5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(通 訊 及 科 技 科 )  9 
公 司 註 冊 處  8 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3 
懲 教 署  3 
香 港 海 關  61 
衞 生 署  87 
律 政 司  8 
發 展 局 (規 劃 地 政 科 )  2 
發 展 局 (工 務 科 )  4 
渠 務 署  37 
教 育 局  40 
機 電 工 程 署  29 
環 境 局  -1 
環 境 保 護 署  27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(財 經 事 務 科 )  4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(庫 務 科 )  - 
消 防 處  146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3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食 物 科 )  2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衞 生 科 )  8 
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 1 
政 府 化 驗 所  10 
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 1 
政 府 產 業 署  - 
路 政 署  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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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／ 部 門 ／ 機 構  編 制 變 化  
民 政 事 務 局  19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24 
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-5 
香 港 天 文 台  7 
香 港 警 務 處  603 
醫 院 管 理 局  -139 
房 屋 委 員 會  264 
入 境 事 務 處  106 
廉 政 公 署  -8 
政 府 新 聞 處  3 
稅 務 局  1 
創 新 科 技 署  - 
知 識 產 權 署  - 
投 資 推 廣 署  - 
公 務 及 司 法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諮 詢 委 員 會      

聯 合 秘 書 處  
-2 

司 法 機 構  52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1 
勞 工 處  75 
土 地 註 冊 處  15 
地 政 總 署  16 
法 律 援 助 署  1 
法 律 援 助 服 務 局  -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202 
海 事 處  4 
電 影 、 報 刊 及 物 品 管 理 辦 事 處  - 
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 7 
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 3 
破 產 管 理 署  - 
海 外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4 
規 劃 署  8 
郵 政 署  - 
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- 
香 港 電 台  3 
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 5 
選 舉 事 務 處  45 
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 秘 書 處  3 
保 安 局  5 
社 會 福 利 署  29 
工 業 貿 易 署  1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(運 輸 科 )  12 
運 輸 署 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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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／ 部 門 ／ 機 構 編 制 變 化

庫 務 署 4 
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3 
職 業 訓 練 局 -2 
水 務 署 27 
在 職 家 庭 及 學 生 資 助 事 務 處 434 

總 計 2 540 




